
第三十五届田径运动会集体竞赛项目规则

一、同心奋进 携手同行

道具：旋风跑握杆、标志桶

人数：10 人/队（男女各 5 人）

规则：

1. 每队 10 人以“男—女—男—女”的顺序站成一横排；

2. 比赛开始前，所有队员双手握住握杆，左侧队员握住握

杆最左端，右侧队员握住握杆最右端，其他队员平均排列，放至

腹前准备；

3. 裁判发令后，各队从起点出发，绕过 4 个标志筒，成 S

形旋转路线进行往返跑。

4. 比赛过程中，每队到达第 1/3 个标志桶时，以左侧队员为

圆心做 360 度旋转跑进；到达 2 标志桶时，以右侧队员为圆心做

360 度旋转跑进，到达第 4 个标志桶以右侧队员为圆心做 180 度

旋转跑回，返回路线同上；跑进中双手不得脱离握杆，如有脱离，

每出现 1 人次总成绩增加 10 秒；不慎摔倒可爬起继续；不得跑

到他队的跑道上去；跑进路线错误，成绩无效。

5. 比赛结束，参赛队返回起点（终点），计时停止，用时

少者获胜。



二、团结拼搏 运转筑梦

道具：彩色充气球（直径 2.5 米）

人数：20 人/队（男女各 10 人）

场地：50 米直线跑道（起点 / 终点共线，距折返线 50 米），

各队独立跑道宽≥3 米

规则：

1. 比赛开始前，参赛女队员在起点处手握把手，将充气球

托举过肩（以球最低点为准），站立于起跑线后，等待比赛；男

队员在折返线后集合，等待比赛。

2. 裁判员发令后，参赛女队员通过协作配合使比赛器材在

跑道上行进，直至最后一名女队员身体通过折返线后，男队员在

折返线后将充气球托举过肩向终点行进，直至最后一名男队员身

体通过终点线，比赛结束。

3. 比赛行进过程中，参赛队员至少有一只手持握把手，如

有双手脱离把手，每人次在总成绩中加时 5 秒，累计计算；行进

过程中，如有器材落地（只要球体接触地面，即视为器材落地），

参赛队员需在原地将器材恢复托举过肩状态继续比赛，器材落地

一次总成绩加时 10 秒，累计计算。所有参赛队员必须保持同时

持握把手状态通过折返线或终点线，成绩方可确认为有效。

4. 参赛队需在各自跑道范围内行进，如有脱离跑道情况，

每次在总成绩中加时 10 秒，累计计算。

5. 总用时=行进时间 + 违规加时，用时少者名次列前；如

有用时相同，违规次数少者名称列前。



三、民族团结 薪火相传

道具：接力棒（1个/组）

人数：10 人/组（男女各 5 人）

规则：

1. 比赛开始前，队员按“女—男—女—男”的顺序依次排

列，第一名队员等待开始，其他人等待接力；

2. 裁判发令后，每队第一名队员出发，第一名队员不能串

道（跑到其它组的跑道内）；

3. 比赛过程中，不得违例或发生故意推挤事情，如果出现

此类事件，直接取消比赛资格；

4. 比赛结束，用时少者名次列前。

要求：
1.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需统一着装；
2.所有参赛队员需服从裁判员的判罚和指挥，否则取消参赛资格；
3.比赛最终结果以现场裁判长裁定为准。



四、医者同心 向上而行

道具： 标准单杠 (高度适中，确保运动员起跳后可抓握)

人数： 每队 10 人 (仅限男生)

规则：

1. 成绩计算：每名队员仅有一次参赛机会。比赛成绩为该

队所有队员有效次数的总和。有效次数总和多者获胜。

2. 赛前准备：比赛开始前，全队队员需在单杠下指定准备

区域集合完毕。队伍可自行决定上场队员的最佳排列顺序，以最

大化团队成绩。

3. 动作要求与开始：裁判发出“开始”口令后，第一名队

员起跳，双手正握杠（掌心向前），手臂自然下垂，身体呈静止

直臂悬垂状态（双脚离地）后，方可开始计数。

向上过程：运动员依靠上肢及背肌力量，将身体向上拉起。

下颌必须干净、清晰地越过横杠上沿（下颌低于横杠上沿不计）。

身体需保持自然伸直姿态，严禁出现任何形式的收腹、挺腹、曲

腿、蹬腿等借力动作。

身体摆动幅度控制：在整个引体向上动作过程中，身体的自

然轻微晃动是允许的。严格禁止利用身体（尤其是下肢）主动、

大幅度地前后摆动（荡秋千式）借力。裁判将以身体（躯干中点）

相对于单杠垂线的最大前后摆动幅度不得超过 15 厘米或 15 度。

超过此幅度将被视为借力违例。

向下过程：动作完成后，必须将双臂完全伸直，还原至静止

直臂悬垂状态（手臂无任何弯曲，肘关节锁直）。

动作标准性：每个引体向上动作必须包含完整且符合标准的

向上和向下过程。完成动作时必须保持连贯性，在向上、向下及



悬垂位置均不得有明显停顿（超过 2 秒）。整个动作过程中身体

必须始终保持发力状态。

4. 连续性要求：队员必须在完成一次有效动作并回到直臂

悬垂状态后，立即开始下一次动作。在整个动作序列中，队员不

得脱手离杠（无论单双手）。队员一旦开始比赛，必须连续完成

动作直至力竭或违例停止，不允许中途暂停或换人。

5. 违例与无效次数：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，该队员当次

动作判为无效，当次动作不计入有效次数：下颌未清晰越过横杠

上沿；向上过程中出现收腹、挺腹、曲腿、蹬腿等借力动作；向

上或向下过程中，身体（躯干）主动摆动幅度超过规定限制（前

后>15 厘米/15 度）；向下还原时双臂未完全伸直（肘关节未锁

直）。动作过程中有超过 2 秒的明显停顿；依靠身体摆动获得的

惯性完成动作，而非主要依靠上肢力量（即使摆动在幅度内，但

明显是主要动力来源）；动作过程不连贯，出现断点。

出现以下情况，该队员所有已完成的次数清零，计为 0 次，

并终止其比赛：双手脱杠或单手脱杠；因动作变形或发力不当导

致身体严重失衡或落地；裁判判定为严重违规（如故意多次利用

超限幅度摆动）；队员主动示意放弃或无法继续完成标准动作。

6. 名次判定与并列处理：比赛结束后，统计各队 10 名队员

的有效次数总和进行排名。若两队或两队以上有效次数总和相同，

各队需立即推选 1 名未参与过加赛的队员进行单人对决。加赛规

则与正赛相同（每人一次机会，记录有效次数）。若加赛单次对

决后有效次数不同，则次数高者所在队伍胜出。若加赛单次对决

后有效次数再次相同，则各队需更换另一名未参与过加赛的队员

进行下一轮单人对决。如此循环，直至产生唯一胜者，决出名次。


